
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

根据《人事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〈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〉和〈助理社会工

作师、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71 号），设立社

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。从 2008 年起，先行实施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

试。2019 年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民政部关于印发〈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人社部规〔2018〕2 号），实施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。

一、实施部门

民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

二、科目介绍

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科目为“社会工作综合能力（初级）”和“社会工作实务（初级）”，

均为客观科目。

社会工作师考试科目为“社会工作综合能力（中级）”“社会工作实务（中级）”和“社

会工作法规与政策”。“社会工作实务（中级）”为主观科目，其他科目均为客观科目。

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科目为“社会工作实务（高级）”,为主观科目。

三、报名条件

凡符合《人事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〈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〉和〈助理社会

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71 号和《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民政部关于印发〈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规〔2018〕

2 号）规定条件的人员，均可报名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。

具体报考条件可从中国人事考试网（http://www.cpta.com.cn）“报考条件”栏目查询。

四、报名办法

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证明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，报考人员可自行选择是否采用

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。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报考事项的，报考人员须以电子方式签

署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，考试组织机构不再索要有关证

明，依据承诺为其办理报名相关事项。未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或者不适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

理相关事项的，报考人员应按报名地考试组织机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事项，提交相关证明材

料。（详情请见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《办事指南》）

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、网上交费。报考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在中国人事考试网进行相

关操作。报名前，须完成注册、上传照片等操作。报名时，须认真阅读并知晓《报考须知》



等有关内容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信息并完成交费。报名具体安排详见各省（区、市）有

关通知。

五、成绩和证书管理

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人员，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。参加社会

工作师考试的人员应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。考试成绩在中国人事考试

网（www.cpta.com.cn）发布。

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合格，颁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民政部共同用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》，该

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。

高级社会工作师实行考试和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制度，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合格，颁发高

级社会工作师考试成绩合格证明，该证明自颁发之日起，在全国范围 3 年内有效；在该证明

有效期内，符合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条件的，可以申请参加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，通过评审

且经公示无异议后，颁发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民政部共

同用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（高级社会工作师）》，该证书在全国

范围内有效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居民，可以申请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。

（考试具体信息请以考试通知或公告为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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